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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摔伤为何不适用“自甘风险”

主持人:

最近本市法院调解了一起因体验骑马项目时摔伤引

发的纠纷， 作为被告的马场经营者最终同意赔付医疗

费、 残疾赔偿金、 护理费等共计 27 万余元。

有人不禁疑惑， 《民法典》 不是规定了文体活动需

要 “自甘风险” 么？ 为何骑马摔伤不适用 “自甘风险”

的规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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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节假期， 郝丽与女儿在上

海新德管理有限公司所属的野骑牧
场体验骑马项目， 郝丽和女儿一人

一马， 由一名教练保护陪同， 教练
牵引着女儿所骑的马在前， 郝丽跟

在后面。

一开始， 两匹马的前后距离并
不远， 随后逐渐拉开了距离。 在经

过一拐弯处时， 郝丽已看不到教练
和女儿。 这时马匹突然向前加速奔

跑， 郝丽驾驭马匹经验不足， 直接

摔下了马。

后经临床诊断 ： 郝丽面部损

伤、 牙折断， 下颌骨骨折， 下颌牙
槽骨缺失 。 经鉴定 ， 郝丽共缺失

11 枚牙齿， 构成十级伤残。 郝丽

以被告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为由诉诸
法院， 请求被告支付医疗费、 误工

费 、 残疾赔偿金等共计 31 万余
元。

郝丽诉称： 被告在诸多方面均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1、 未告知
骑马运动的风险性且路边无任何警

示标志； 2、 虽提供了头盔护具 ，

但头盔只是一个帽子， 无法完成保

护头部安全， 下颌全部暴露在外，

郝丽因此下颌受伤； 3、 郝丽是第
一次参加骑马活动， 对马匹没有控

制的能力， 而被告未安排工作人员
辅助骑行， 也未能就骑马过程中的

操作规范、 注意事项给予充分、 适

当的指导； 4、 骑行中， 一名工作
人员负责两人的骑行， 不符合 “一

人一马” 的安全要求。

马场辩称： 被告尽到了合理限

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 不应对郝丽

承担侵权责任。 被告向郝丽履行了
保护义务， 例如被告为郝丽购买了

人身意外保险， 并向郝丽提供了安
全防护用具， 包括头盔、 护膝、 手

套等全套防护用具， 马匹的马鞍上

装有固定大型拉环。

另外， 被告向郝丽履行了告知

和提醒义务， 被告将骑马的注意事
项、 安全提示张贴于被告的经营场

所内， 并在上马前安排专业人员告

知郝丽骑马注意事项及手脚的正确
安放位置。 而且， 在郝丽受伤后，

被告在第一时间履行了积极的救助
义务 。 郝丽也陈述 ， 在骑行过程

中， 由于事发突然的惊慌， 未能按

照事先告知的注意事项进行规范操
作 ， 甚至做出紧拉缰绳的错误动

作 ， 可能导致马匹受惊 ， 坠下马
匹， 故被告认为此次事件的发生源

于郝丽的不当操作， 郝丽自身负有

未能尽到一般谨慎义务的过错， 应
当由其承担损害结果。

为了查明被告摔倒的真实原因
等案件事实， 承办法官前往被告经

营的野骑牧场， 与郝丽本人及当时

为郝丽提供服务的骑马教练进行细
致的询问， 并实地查看牧场骑行路

线、 摔倒现场等情况。

承办法官向双方释法明理， 被

告作为野骑马场的经营者， 应尽到

提示、 告知、 保护义务。 同时， 郝
丽作为成年人， 体验骑马等一类具

有一定危险性的活动项目， 应承担
一定的注意义务， 对其不当操作所

致自身损害， 其应承担一定责任。

在法官的组织下， 双方握手言和，

最终以调解结案。 被告同意赔付郝

丽医疗费、 残疾赔偿金、 护理费等
共计 27 万余元。

体验骑马项目时坠马受伤 经法院调解获赔27万余元

■ 链接

潘轶： 骑马属于专业性比较

强， 风险也比较大的运动项目，

而 《民法典》 已经创设了 “自甘

风险” 制度， 为何骑马摔伤马场

的经营者还需要承担较大的赔偿

责任呢？

其实， 这是对 “自甘风险”

制度的误解。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

六条规定：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

险的文体活动， 因其他参加者的

行为受到损害的， 受害人不得请

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但

是， 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法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至第一千二

百零一条的规定。

显然， 《民法典》 对具有一

定风险的文体活动中的伤害事

故， 区分了 “其他参加者” 的责

任和 “活动组织者的责任”。

以骑马为例， 如果同在一片

场地骑马， 甲由于马匹突然失控

等原因， 骑马冲撞了乙导致其受

伤， 那么甲的责任就适用 “自甘

风险” 制度。

也就是说 ， 除非能证明甲

“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 否则甲就不对乙承担侵

权责任。

但是 《民法典》 明确规定，

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法第一

千一百九十八条至第一千二百零

一条的规定。

简单来说， 就是“自甘风险”

仅仅针对其他参与者， 并不适用

于活动组织者。

“自甘风险”针对其他参与者

《民法典》对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中的伤害事故，区分了
“其他参加者”的责任和“活动组织者的责任”。

会考虑“自甘风险”的因素

李晓茂： 马术运动和骑马活动

具有较高的危险性， 并需要具备一

定的专业技能。

对于参与骑马活动， 如果是成

年人的， 自身应当量力而行， 并穿

着和佩戴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具。

如果是未成年人参与， 那么监

护人就应当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

包括督促和帮助未成年人穿着和佩

戴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具。

和很多运动不同， 骑马活动中除

了人的因素， 还有马的因素。 作为一

种动物， 马匹有可能突然不受控制，

甚至受到惊吓后酿成危险， 这是参与

骑马活动和马术运动前就应当预见到

的。

近年来， 参与骑马活动和马术运

动的人逐渐增多， 还有很多未成年人

参与其中。

虽然从活动组织者的责任来看，

并不适用 《民法典》 的 “自甘风险”

条款。 但从骑马受伤引发的诉讼案件

来看， 法院一般都认为骑马者自身需

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大致比例从 10%

到 30%不等， 可以说也考虑了 “自甘

风险” 的因素。

当然 ， 作为经营者和活动组织

者， 一般来说责任明显更重一些， 通

常对于损害后果需要承担 70%甚至更

多的责任。

从骑马受伤引发的诉讼案件来看，法院一般都认为骑马者自身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大致比例从 10%到 30%不

等，可以说也考虑了“自甘风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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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对于骑马等体育活

动的经营者来说， 其侵权责任适

用的是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

十八条至第一千二百零一条的规

定。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

八条规定： 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机场、 体育场馆、 娱乐场

所等经营场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

者、 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

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

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

害的， 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承担相应的

补充责任。 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

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 可以向

第三人追偿。

上述规定通常被称为 “场所

责任”， 其核心是 “安全保障义

务”。

当然， 不同的场所和活动，

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需要

尽到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不同的，

法律层面无法加以细化， 只能具

体情况具体分析。

以骑马活动的组织者为例，

首先， 应当确保场地、 马匹、 教

练人员和马场工作人员符合相应

的要求。

其次， 对于参与骑马活动的

人， 马场必须审核其身高等条件

是否符合要求， 并提供符合要求

的安全防护用具， 在活动前还必

须做好安全提示， 为参与者投保

相应的保险。

再次， 在活动过程中， 马场

的教练或者工作人员应当始终保

持专注， 尤其对于无法独立驾驭

马匹的初学者， 马场的教练或者

工作人员应当全程对马匹进行牵

引和操控。

最后， 一旦发生意外事件，

骑马活动的组织者必须有相应的

预案， 及时给予救助。

一般来说， 只要是发生了伤

害事故， 必然在安全保障义务的

某一环节或者多个方面出现了问

题， 作为经营者、 管理者和组织

者是难以推脱责任的。

组织者须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
者必须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